
︳下＿

本

友

人

人
眝請係

法

聲

關

法庭之友 意見書

案 號 :11碎 年度憲立字第 1號案 ′

:劉繼蔚律師
:立法委員柯建銘等 51人
:立法院

均 詳卷

為 ll猝 年度憲立字第 1號法規範違憲審查案件 ,提 出法庭之友意見事 :

應揭露事項之聲明

一 、 本次法庭之友意見與資料之準備及提出 ,並未與當事人 、關係人或其

代理人有分工或合作關係 。

二 、 本次法庭之友意見與資料之準備及提出 ,並無收受當事人 、關係人或

其代理人之任何形式之報酬或資助 。

三 、 本次法庭之友意見與資料之準備及提出 ,並無接受任何其他人所提供

任何形式之報酬或資助 。

支持一方當事人之立場

本次法庭之友意見主要支持聲請人才即立法委員柯建銘等 51人之立場

主張

一 、 本次修正憲法訴訟法第 30條第猝項規定 ,將 同條第 2項 憲法法庭判

決之參與評議與達成決議之最低參與及同意人數之規定 ,擴張及於憲

法法庭第四十三條暫時處分裁定之部分 ,妨 害司法權核心機能 ,牴觸

憲法權力分立之原則 ,應 受違憲之宣告 。

二 、 本案應裁准暫時處分 :於 鈞庭 l14年度憲立字第 1號法規範違憲審

查案件之本案裁判前 , 鈞庭就其他案件暫時處分之裁定 ,暫停適用

本次修正憲法訴訟法第 30條 第猝項碼司於暫時處分裁定適用同條第 2

項最低參與及同意人數之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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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理由之摘要

合議審判之評議門檻 ,為審判核心事項 ,立法者於無違憲法上正當法

律程序而具實質正當性之範圍內 ,就 鈞庭合議裁判 ,亦非不得以法

律明文規定評議門檻 ;立法者如設定較過半數更嚴格之門檻 ,如其目

的非在實質妨害或癱瘓審判權之行使 ,則 尚非憲法所不許 。

本次修法關於 憲法法庭評議之參與、同意人數於立法技術上固屬粗

魯寸出劣 ,立法程序亦野蠻脫序 ,然參以相關立法文件 ,如不假定總統

與立法院機關欠缺憲法忠誠 ,或假定政黨問必然政治惡鬥守巨絕履行憲

法義務 ,尚難遽認確實出於實質妨害或癱瘓審判權行使之惡意目的 。

本次修法關於 憲法法庭評議之參與、同意人數 ,擴張及於暫時處分

之部分 ,將造成大法官缺額而等待補足之期間 ,因 人數不足而無法及

時保全之危險 ,已 實質妨害保全制度作為司法權核心機能之正常運

作 ;又如長期不能補足缺額而陷於憲政危機之情形 ,如不能以暫時處

分之形式解開因局 ,毋寧放任司法權無限期停擺 ,更有害於自由民主

憲政秩序之存續 ,此情狀確有違正當法律程序 ,並有違憲法權力分立

原則 ,應受違憲之宣告 。

前項情形 ,為避免憲法法庭不能作成暫時處分 ,而致使有暫時處分之

急迫必要性案件不能及時裁准暫時處分而貝台誤保全時機 ,而使其他聲

請案所涉公益或私益發生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本案應裁准暫時處

分 。

理由

壹 、 合議審判之評或門桂 ,為審判核心事項 ,立法者於無達忠法上正當法

律程序而具十質正當性之先固內,就 忘法法庭在內之各級法院合議

庭之評議 ,非不得以法律明文規定評議門程 ;立法者如設定較過半數

更及格之門檻 ,如其目的非在十安妨害或舟疾密判稚之行使 ,貝 l︳ 尚非

怎法所不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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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鈞庭 l13年度憲判字第 8號判決謂 :「 合議庭法院裁判之評議門

檻 ,直接涉及裁判之作成 ,為審判權之核心事項 。為集思廣益 ,並提

升裁判正確性 ,立法者固得就重大案件 ,規定應由合議庭審判 ,而 非

僅由獨任庭單獨審判 。惟如一律要求合議庭須以一致決始得作成判

決 ,則勢必影響裁判效率 。是為避免合議庭裁判懸而未決 ,促進裁判

效率 ,各級法院合議庭裁判之評議 『以過半數之意見決定之』,原 則

上即與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無違。立法者就各級法院合議庭裁判之

評議門檻 ,為保障當事人權益 ,並有明確規範可資依循 ,亦得以法律

明文規定上開過半數之評議門檻 (法院組織法第 l05條 第 1項規定參

照 )。 」、「國民法官法第 83條 第 3項規定 :『 有關科刑事項之評議 ,

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過半數之意見決定之 。但死刑之

科處 ,非以包含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達三分之二以上之同

意 ,不得為之 。』就死刑之科處 ,明文採取三分之二之特別多數決 ,

至於其他宣告刑之科處則維持過半數決之評議門檻 ,其立法目的顯非

要實質妨礙或癱瘓刑事審判權之行使 ,而係為提高對於刑事被告生命

權之程序保障 。」

由上述判決理由可知 ,合議審判之評議門檻 ,為審判核心事項 ,原 係

應以一致決對外形成共同意思。惟如一律採取一致決之高度門檻 ,未

免有害於裁判形成之效率 ,因 此以過半數之門檻即得形成意思決定 ,

以為促進裁判效率 ,與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並無牴觸 。

立法者於無違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而具實質正當性之範圍內 ,就各級

法院合議庭裁判之評議 ,非不得將要當之評議門檻 ,以法律明文具體

規定之 ,尚 不生牴觸權力分立原則之問題 。解釋上比各級法院包括為

憲法審 、具法院形式的 鈞庭 ,自 不符言 。

此外 ,立法者如設定較過半數更嚴格之門檻 ,如 具有可認正當之目

一 第3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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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而 非在實質妨害或癱瘓審判權之行使 ,則 尚非憲法所不許 。如為

求死刑之慎重 ,於國民法官法規定在死刑判決中應適用較嚴格之評議

門檻 ,即屬 鈞庭闡明之適例 。

貳 、 本次修法關於 憲法法庭評議之參與、同意人數於立法技術上固屬粗

魯寸出劣 ,立法程序亦野蠻脫序 ,然參以相關立法文件 ,並非無可認正

當之立法目的。又立法技術手段雖屬粗暴 ,然如不假定總統與立法院

等憲法機關欠缺憲法忠誠 ,或假定政黨問必然政治惡鬥拒絕履行憲法

義務 ,尚難遽認確實出於實質妨害或癱瘓審判權行使之惡意目的 ,而

絕對為憲法所不許 。

一 、 本次修法其立法程序確屈 「野心脫序」,然 尚井速認以有重大明

預之瑕疵致立法之正當性全然動搖 。

本次修法因 「朝小野大」之政治困境 ,在野黨為避免提案遭執政黨

以程序干擾 ,對於法案之討論 、審查近乎空洞化 、形骸化 ,就立法

程序確屬 「野蠻脫序」;然 此係政治部門政治鬥爭激化之結果 ,苟

未如司法院釋字第499號解釋 ,可認立法程序已出現重大明顯瑕疵

而應認無效之程度 ,亦 只能勉為尊重政治部門立法之結果 ,而對制

定或修訂之法律 ,為實質之合憲性審查 。

鈞庭 l13年度憲判字第 9號判決亦指出 :「 法律案經立法院移送總

統公布為法律 ,其 立法程序遭質疑有違反公開透明與討論原則之違

憲瑕疵者 ,原則上仍應由人民循各種民主程序問責於相關立法委員

與所屬政黨 。唯有該法律之立法程序客觀上已嚴重悖離公開透明與

討論原則之要求 ,致使形式存在之法律根本欠缺其成立之正當性

者 ,本庭始得宣告該法律因立法程序之嚴重違憲瑕疵而無效 ,自 始

不生法律應有之效力 。」(理 由第 65段 ),比較兩案立法程序 ,實

難認為本案有超越前例之瑕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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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此 , 鈞庭 l13年度憲判字第 9號判決主文即認 「立法程序雖存

有瑕疵 ,惟整體而言 ,尚難謂已完全悖離憲法公開透明與討論原則

之要求 ,致根本影響法律成立之基礎與效力 。準比 ,上開法律尚不

因立法程序瑕疵而牴觸憲法 。至上開法律之立法程序是否符合民意

之要求與期待 ,仍應由人民於相關民主程序為民主問責之判斷。」,

舉重以明輕 ,本案恐亦難遽認已達 「立法程序客觀上已嚴重悖離公

開透明與討論原則之要求 ,致使形式存在之法律根本欠缺其成立之

正當性」,而仍以將此政治惡鬥之亂象 ,留 待政治部門自行解決為

宜 。

申論之者 ,敝陳述意見人對於 鈞庭 l13年度憲判字第 9號之中

論 :「 基於民主原則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之原理 ,國 會立法程序是

否已適當遵循公開透明與討論原則 ,首先仍應由人民對國會議員於

民主問責程序 ,包括選舉 、罷免等政治程序 ,或媒體等公共論壇之

民意形成平台 ,予 以評價並追究其政治責任 ,此亦屬民主政治之核

心精神 ,尚 非本庭於法規範憲法審查程序應逕行介人者 。本庭作為

憲法秩序之守護者 ,亦須尊重與維護以人民為樞紐之民主問責空

間 ,不 宜成為民主程序之糾察者 。」深表贊同。

本次修法程序可認係 鈞庭基於司法自制 ,而 為前開判決後 ,在野

黨食髓知味 ,而 「軟土深守尸出」、「得寸進尺」的表現 ;然 而政治鬥爭

具有雙面性 ,如執政黨亦未善盡溝通 、妥協之努力 ,一味採行焦土

策略窮盡對抗之可能 ,不但不足以開啟正向之溝通與對話 ,更會發

生如同兼任執政黨黨主席的總統提名的大法官 、竟會在國會裡遭執

政黨黨鞭以黨紀指揮執政黨立法委員投下反對票之莫名其妙之現

象。
l

︳立法院刊載中國時報報導 「綠祭黨紀 封殺劉靜怡 7位大法官被提名人遭團滅 藍綠夾擊 劉僅拿白營 8

票 籲 總 統 公 開 澄 清 」,http乩 //-.lv.gov.W/Page§ /De伍 i1.a§ Dx?nodeid=5可301&pid芞拑782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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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情況下 ,司 法作為權力基石楚最薄弱的憲政機關 ,更應該謹慎節

制 「教訓 『亂源』」的焦慮感 ,以避免司法者從 「公親」變「躬親」,

而從糾紛的仲裁者 ,跳進糾紛的最前線 ,甚至成為糾紛本身 。民意

如流水 ,政治部門自有其政治實力消長 ,不 勞司法 「助拳」。誠如

那句名言 :生命自會找到其出路 (Lifewillfinditswayout.),

何況是為政治而生的生命 。

二 、 本次修法雖明定最低出席與同患人且門桂 ,挽忠法訴訟法施行

以來 ,除依法迴避外 ,大法官均全娃參與評識 ,是以自介務迋作以

挽 ,佳就評議比例部分可認係三分之二可決門桂 ,此整娃迂作十務

之十況以挽 ,可認大抵退回忠法訴訟法修正前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法之比例 ,堆門桂有所提高 ,但參以伍劣尚屈仁智互見 。

質言之者 ,觀我國歷來憲法解釋 、裁判實務之門檻規定之變化 :

(一 ) 我國曾就解釋憲法採總額四分之三出席、出席人數四分之三

同意之高門檻 ,並就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則採總額過半數之出

席 ,暨 出席人過半數之同意之門檻 (47年 7月 l1日 制定司法院

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13條 )。 由於門檻過高 ,論者多認為不利

於解釋之作成 ,然經多年憲法解釋實務 ,亦 未就此認為牴觸憲

9去 。

(二 )後鑒於「原條文第一項關於大法官解釋憲法案件之可決人數

規定為出席人之四分之三 ,較諸美 、日、德 、奧等國立法例 ,

比率偏高 ,實務上亦常以少數人堅持意見 ,導致案件難以審結 、

爰將釋憲須有出席人四分之三之同意 ,修改為須有三分之二之

同意 ,以推進議事順利 ,提昇釋憲功能 ,而 符社會殷望 。」,於

是將解釋憲法之門檻 ,修正為 「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之出席 ,及

出席人三分之二同意 ,方得通過 。但宣告命令牴觸憲法時 ,以

出席人過半數同意行之 。」(82年 1月 16日 修正司法院大法官

一第6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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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案件法第 14條第 1項 ),以促進憲法解釋之效率 。經多年

憲法解釋實務 ,亦未就此評議門檻認為牴觸憲法 。

比際應值注意者,82年 1月 16日 修正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同時新增之政黨違憲解散之制度 ,基於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廣

受社會關注 ,而 政黨解散於政治穩定、社會秩序均有重大影響 ,

為期兼顧審判之審慎與順利 ,特參考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十

五條第三項 ,規定對於政黨違憲解散案件判決之評議 ,應經參

與言詞辯論大法官三分之二之同意行之 (依前條規定 ,行言詞

辯論 ,須有大法官總額四分之三以上出庭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裁定之評議 ,或依第二十一條但書規定未經言詞辯論所為之裁

判應有大法官現有總額四分之三之出席 ,出 席人過半數之同意

行之 。」,基於政黨違憲解散之社會矚目性與其解散判斷之重大

影響 ,因 此規定不同之評議門檻 。

(三 ) 嗣制定憲法訴訟法時 ,又基於 「原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前段 ,

就審查法律是否牴觸憲法時之評決 ,規定應有出席評議人數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之門檻 ,實務運作結果 ,常致案件審結不易 ;

該規定不合於比較法上憲法審查案件採過半數多數決之通例 ,

致即使過半數之大法官持違憲之見解 ,亦仍不能宣告法律違

憲 ,造成案件遲遲未能獲得結論 ,影響解釋之作成及案件之終

結 ,是現行制度容有改進之必要 。為保障聲請人權益及提高大

法官審理案件效能 ,爰於本條明定判決 ,原 則上應經大法官現

有總額過半數同意 ,俾利案件要速審結。」,因 以除別有規定外 ,

憲法法庭之判決以 「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參與評議 ,大法官

現有總額過半數同意。」(107年 12月 18日 修正更名憲法訴訟

法第 30條 )。

比際並應注意 ,所稱 「除別有規定外」,如總統 、副總統彈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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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及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因 案件性質規定較高門檻 (107年 12

月 18日 修正更名憲法訴訟法第 75條 、第 80條 ),統一解釋法

律及命令案件則維持向來相對較低之門檻(l07年 12月 18日 修

正更名憲法訴訟法第 87條 )。

本次修正憲法訴訟法提高評議門檻接近修正更名憲法訴訟法前的

大審法時期之三分之二 ,實則我國憲法解釋亦長期有以比評議門檻

評決之司法實務 ,亦不認為有窒礙難行之處 。是純就比評議門檻之

實質比例而言 ,尚難遽認確實出於實質妨害或癱瘓審判權行使之惡

意目的 。

就敝陳述意見人的主觀意見 ,反而認為憲法訴訟法調降可決門檻

後 ,固 然理論上有提升裁判效率之作用 ,但也因為 「太有效率」,

而有損及憲法意旨闡釋的安定性 。如 鈞庭 ll1年度憲判字第 13

號健保資料庫案所採取的 「嚴格」標準 (判 決理由第 45段 ),即有

論者認為實質上並未遵循向來 「嚴格審查基準」的標準 ,反而給人

「不知嚴格在哪裡」的迷惑忒 。

是以本次修法門檻有所提高 ,惟就比例來看大抵可認只是退回憲法

訴訟法修正前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運行多年特別多數決之

狀態 ,其優劣屬仁智互見 ,尚難一概而論 。

三 、 本次修法而具娃明列最低人致部分 ,立法技術預然固屆 「粗魯

拙劣」,然參以相關立法文件 ,其 目的而言乃在確保判決伊值立場

之多元要協 ,如不假定總統與立法院機關欠缺忠法忠試 ,或假定政

卡問必然政治惡鬥拒絕屐行怎法義務 ,尚雜速認確十出於十安妨害

或瘁疾審判雄行使之惡意目的 ,而絕對為忠法所不許 。

本次修法最主要之爭執 ,即在於具體明定出席與同意之最低人數 ,

立法技術固屬極度 「粗魯拙劣」。蓋大法官可能因為迴避 、或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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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觀或客觀之原因而導致缺額 ,一但缺額超過一定人數 , 鈞庭

在缺額情況下 ,即暫不能完全運作憲法法庭之職能 。

參考立法歷程相關文件
2:「

按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規

定 『大法官十五人』,其設立十五人之目的乃在確保憲法法庭審理

重大案件 ,進行多數決時 ,能夠涵蓋多元意見和觀點 ,避免單一或

少數觀點主導判決 ,而 無法充分考量各種專業角度和見解 ,導致專

業意見不足 ,影響裁判的質量和深度 ,造成公人甲人對大法官公信力的

下降 ,破壞司法公信力 。」、「現行憲法訴訟法未明定大法官現有總

額定義 ,僅規定迴避之大法官 ,不計入現有總額之人數 ,恐 出現僅

三 、四位大法官即形成多數意見而作成判決之極端情形發生 ,不符

憲法增修條文之意旨」,略可認為其立法目的係出於我國大法官採

十五人之總額 ,參採司法院組織法第 4條對於大法官資格與組成比

例之限制 ,寓 有涵納多元意見 ,尋求不同價值立場共識 ,不欲單一

或少數大法官之特定價值立場 ,即得主導判決形成之制度性目的 。

發言討論中 ,經帶被引用之案例乃 鈞庭 l11年度憲判字第 12號

判決 ,該案因聲請人為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致使 鈞庭內法

律學者背景之大法官幾近全數迴避的 「團滅」結果 ,而 此亦造成判

決結果傾向於實務現況 。亦可見提出 鈞庭 目前之現況 ,僅入名在

任大法官之情形 ,如採現有總額過半數可決 ,則僅五名大法官支持

即可作成裁判 ,相 當於僅法定總額之三分之一即可作成裁判 。於特

殊情況下 ,五名大法官即法定總額三分之一可能均來自司法院組織

法第 4條第 1項 的同一款提名資格 ,確實不可謂不會出現立法者提

案理由中 ,單一價值即得主導判決之疑問 。

2文
字主要引用翁曉玲委員提案之修正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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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諸 鈞庭之實體裁判 ,依憲法訴訟法第 38條規定 ,具有對世效 ,

並可能直接影響 「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實質形塑 ,甚 至是藉由憲

法解釋或裁判 ,引領社會發展 (如 司法院釋字第 748號解釋 ),立

法者上開考慮不能謂全無斟酌之餘地 。因此立法者嘗試在比例性之

評議門檻外 ,另 設置最低人數之門檻 ,具有確保判決價值立場之多

元妥協之目的 ,尚難直接以其門檻之設定 ,遽認確實出於實質妨害

或癱瘓審判權行使之惡意目的 ,而絕對為憲法所不許 。

論者或有謂 ,然大法官缺額而不足門檻時 , 鈞庭即不能作成有意

義之決定 ,而影響 鈞庭之機能 。然而事實上 ,誠如大法官對於解

釋 、裁判之終局評議幾乎都會排除萬難參與 ,因 此形成主文之正反

大法官即為總額即可知 ,大法官本身早已注意到大法官缺額對於裁

判妥當性之影響 。可認除非確有必要 ,亦不會藉由新舊大法官交替

而能 「排除異己」之際發動 「偷襲」。考慮我國一年作成之憲法解

釋或實體判決在 20件以下 ,於大法官任期交錯之際 ,等待補足提

名之數個月問暫不作成重大的終局決定 ,亦 不致嚴重影響 憲法法

庭之正常機能運轉 。

真正的問題仍然在於 ,前述我國陷於政治惡鬥之現狀 ,因 此國會乃

至於總統老r可能違背應有的憲法義務 (司 法院釋字第 632號解釋 ),

無論是總統不能順利完成提名 ,抑或因為國會惡鬥激烈 ,無論是總

統與國會外鬥 ,或是國會內朝野相互不能妥協溝通的章月野內鬥 ,終

究而不能完成審查同意提名 、補足缺額 。長比以往 ,勢必形成如司

法院釋字第 632號解釋之憲政僵局 ,然 比乃政治運作之結果 。應考

慮的是 ,需保留司法在行政 、立法對抗而陷入長期僵局產生憲政危

機時 ,於 司法權保留解開僵局的鑰匙 ,即本件陳述意見後述關於暫

時處分之意見 ,而不是逕認為應該由司法於此時即積極介入 ,行政

立法對抗之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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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 ,不應假定總統與立法院等憲法機關欠缺憲法忠誠 ,或假定

政黨問必然政治惡鬥而拒絕履行憲法義務 ,否 則毋寧是政治部門還

能透過政治手段解決政治問題的情況下 ,即將司法自陷於兩造政治

攻防的武器與修羅場 ,並非導正法治國憲政秩序之正辦 。

四 、 綜上 ,本次修法關於 憲法法庭評議之參與 、同意人數於立法

技術上固屬粗魯抽劣 ,立法程序亦野蠻脫序 ,然 參以相關立法文

件 ,並非無可認正當之立法目的 ,又立法技術手段雖屬粗暴 ,然如

不假定總統與立法院等憲法機關欠缺憲法忠誠 ,或假定政黨問必然

政治惡鬥拒絕履行憲法義務 ,尚難遽認確實出於實質妨害或癱瘓審

判權行使之惡意目的 ,而 絕對為憲法所不許 。

參 、 本次修法將最低出席與同意人數門檻 ,擴張及於憲法法庭第四十三條

暫時處分裁定之部分 ,於大法官因缺額而一時不能補足參與或同意門

檻之情形 ,將 因人數不足而無法及時裁定 ,以致無從保全本案判決結

果實效性之危險 ,有 害司法權核心機能之貫徹 ;又如長期不能補足缺

額而陷於憲政危機之情形 ,如不能以暫時處分之形式解開因局 ,毋寧

放任司法權無限期停擺 ,更有害於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存續 。就此部

分與憲法權力分立之本旨未盡相符 ,就本次修正條文關於暫時處分之

裁定 ,一體適用判決之最低參與及同意人數門檻部分 ,於前開所述情

況範圍內 ,應受違憲之宣告 。

一 、 如前所述 ,合議審判之評議門檻 ,為審判核心事項 ,立法者於

無違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而具實質正當性之範圍內 ,就各級法院合

議庭裁判之評議門檻 ,非不得以法律明文規定評議門檻 ;立法者如

設定較過半數更嚴格之門檻 ,如 其目的非在實質妨害或癱瘓審判權

之行使 ,則 尚非憲法所不許 。

換言之 ,如立法形成之內容 ,對 司法權之限制業已實質妨害司法權

核心機能之貫徹行使者 ,即 已非憲法之所許 ,比參以司法院釋字第

-第 ll頁 -



上

2

3

裨

5

b

7

8

9

l0

ll

上2

13

14

15

16

上7

18

l少

2(l

21

22

23

2玲

25

2b

27

28

585號解釋 、 鈞庭 l13年度憲判字第 9號判決 ,均可認為此權力

分立之憲法界限。

二 、 又關於憲法訴訟保全制度 ,司 法院釋字第585號解釋理由書 :「 保

全制度固屬司法權之核心機能 ,惟其制度具基本權利與公共利益重

要性 ,當屬法律保留範圍 ,應 由立法者以法律明定其制度內容 。於

立法機關就釋憲程序明定保全制度之前 ,本院大法官行使釋憲權

時 ,如 因系爭憲法疑義或爭議狀態之持續 、爭議法令之適用或原因

案件裁判之執行 ,可能對人民基本權利或憲法基本原則造成不可回

復或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倘依聲請人之聲請於本案解釋前作成暫

時處分以定暫時狀態 ,對損害之防止事實上具急迫必要性 ,且別無

其他手段可資防免其損害時 ,即得權衡作成暫時處分之利弊 ,若作

成暫時處分顯然利大於弊時 ,自 可准子暫時處分之宣告 。」(理 由

書第 31段參照 )、 司法院釋字第 599號解釋理由書 :「 司法院大法

官依據憲法獨立行使憲法解釋及憲法審判權 ,為確保其解釋或裁判

結果實效性之保全制度 ,乃 司法權核心機能之一 ,不 因憲法解釋 、

審判或民事 、刑事 、行政訴訟之審判而異 。如因系爭憲法疑義或爭

議狀態之持續 、爭議法令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 ,可能對人

民基本權利 、憲法基本原則或其他重大公益造成不可回復或難以回

復之重大損害 ,而對損害之防止事實上具急迫必要性 ,且別無其他

手段可資防免時 ,即得權衡作成暫時處分之利益與不作成暫時處分

之不利益 ,並於利益顯然大於不利益時 ,依聲請人之聲請 ,於本案

解釋前作成暫時處分以定暫時狀態 ,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足資

參照 。」(理 由書第 1段參照 )。

因此憲法訴訟法修正時即以 「大法官依據憲法獨立行使憲法解釋及

憲法審判權 ,為確保其解釋或裁判結果實效性之保全制度 ,乃 司法

權核心機能之一 ,不 因憲法解釋 、審判或民事 、刑事 、行政訴訟之

審判而異 ;且因該制度具基本權利與公共利益重要性 ,屬 法律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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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爰於本法明定其制度內容(司 法院釋字第五八五號及第五九

九號解釋參照)。 」,增訂第43條第 1項 規定 「聲請案件繫屬中 ,

憲法法庭為避免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或公益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

害 ,且有急迫必要性 ,而 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時 ,得依聲請或依職

權 ,就案件相關之爭議 、法規範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等事

項 ,為暫時處分之裁定 。」,由 此保全制度之緣由與具體法律規定

可知 ,憲 法訴訟知暫時處分 ,作 為一種保全制度 ,乃 為司法權之核

心機能 ,目 的在案件為終局之決定前 ,為避免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或

公益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且有急迫必要性 ,而 無其他手段可

資防免時 ,始得為之 。

是以暫時處分之發動 ,乃 具有急迫之時效性與必要性 。案件如不能

及時 「保全」,貝︳案件之 「實效性」可能因 「時效性」問題 ,而使

憲法訴訟實益消滅 (如受別人遭受死刑之執行 ,而 人死不能復生 ;

如居住權人遭受拆屋還地之執行 ,而使現住地經開發而不能復

原 )、 甚至可能動搖憲法訴訟之要件 。

本次憲法訴訟法之修正 ,將最低出席與同意人數門檻 ,擴張及

於憲法法庭第四十三條暫時處分裁定之部分 ,於大法官因缺額而一

時不能補足參與或同意門檻之情形 ,將 因人數不足而無法及時裁

定 ,固 有其立法之正當目的 。然大法官之缺額補足需經總統提名 、

立法院同意之法定程序 ,縱不考慮機關憲法忠誠問題 ,或我國現實

之政治爭議現狀 ,自 大法官因故缺額至補足前 ,仍 有相當期間之經

過 ,而 可能因為系爭修正規定 ,致使 鈞庭不能及時作成暫時處

分 ,以致無從保全本案判決結果實效性之危險 ,而 有違憲法上正當

法律程序原則 ,更有害司法權核心機能之貫徹 ,而 有違憲法上權力

分立之原則 。

又因本次修正條文 ,係粗暴以絕對之最低人數門檻限制憲法法四 、

庭之意思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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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僅一時大法官缺額不能補足 ,或僅只生前述保全機能部分不能發

揮之問題 ,然 更應考慮者乃如因特定事由導致迴避人數過多 ,致於

大法官換屆前均不能要適處理違憲之法規範 ,而使脫序違憲之憲法

秩序長期不能由大法官來進行匡正 ,此際聲請案件所涉之公益或私

益雖不一定發生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對於實質法治國原則仍有相

當之損傷 。

更有甚者 ,倘政治惡鬥走入僵局 ,短期間不能期待補足大法官之缺

額 ,而 有 憲法法庭長期空轉之情況 ,此際 ,毋寧造成司法權無限

期停擺之狀態 ,更可能有害於 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存續 。因此縱不

否認最低可決人數門檻之正當性 ,亦應保留比種例外情況下 ,司 法

權有自行調整可決門檻之可能性 。

比際 ,機能上同屬於保全制度即暫時處分 ,得加以因應之類型 。因

此從此角度以觀 ,本次暫時處分適用最低人數門檻之限制 ,毋寧剝

奪司法權於特別急迫必要之例外狀態 ,就本屬司法權核心事項之評

議門檻 ,自 為調整因應之可能性 ,侵害司法權之核心機能 ,而 違反

憲法上權力分立之原則 ,乃屬灼然至明 。

五 、 職此之故 ,本次修法將最低出席與同意人數門檻 ,擴張及於憲

法法庭第四十三條暫時處分裁定之部分 ,於大法官因缺額而一時不

能補足參與或同意門檻之情形 ,將 因人數不足而無法及時裁定 ,以

致無從保全本案判決結果實效性之危險 ,有 害司法權核心機能之貫

徹 ;又如長期不能補足缺額而陷於憲政危機之情形 ,如 不能以暫時

處分之形式解開因局 ,毋寧放任司法權無限期停擺 ,更有害於自由

民主憲政秩序之存續 。就此部分與憲法權力分立之本旨未盡相符 ,

就本次修正條文關於暫時處分之裁定 ,一 體適用判決之最低參與及

同意人數門檻部分 ,於前開所述情況範圍內 ,應 受違憲之宣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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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本案應裁准暫時處分 「於總統提名並經立法院同意而補足相當缺額之

大法官而得依修正後憲法訴訟法規定審議而為判決前 ,就 鈞庭 ll冷

年度憲立字第 1號案件以外之其他聲請案件 ,如具保全之急迫性與必

要性 ,而 符合憲法訴訟法第碎3條第 1項暫時處分之要件者 ,本次修

正憲法訴訟法第 30條第碎項 、關於最低出席與同意之人數門檻擴張

及於暫時處分裁定之規定 ,應暫停適用 。」之說明 :

一 、 對於繫屬中案件如有急迫之情形 ,因 本次憲法訴訟法修正具有

上開顯然違憲之瑕疵 ,造成大法官於缺額之現狀下 ㄅ不能針對有急

迫危險之案件 ,於手段必要之範圍內 ,及時為暫時處分之裁定保全

案件救濟之實效 ,具有急迫之危險性與必要性 。

二 、 考諸合議制法院原即得以一致之意思表示 ,對外形成意思決定

即裁判 ,是以如經憲法法庭所有大法官一致之決定 ,原 即足以構成

有效之裁判意思表示 ,不 受評議門檻之限制 。 鈞庭固然得尊重國

會關於出席與同意最低人數門檻之安排 ,為確保大法官決定之多元

意見形成 ,因 而於大法官缺額而可期待其他憲法機關完成提名時 ,

等待大法官人數之補足 。

惟比於暫時處分之時效性有所衝突 ,且暫時處分僅係暫時性之保

全 ,並非終局之決定 ,其影響可資復原 ,且有嚴格之要件避免權力

濫行發動 ,因 之如經 鈞庭一致決同意而為暫時處分者 ,應可認為

足以正當化暫時排除本玫修正法規範 ,有 關於暫時處分部分之適

用 。

惟陳述意見人以為 ,如考慮暫時處分原即以較低之評議門檻通過 ,

因此衡酌事務之本質 ,並本玫修法提高評議門檻之精神 ,最低以現

有總額三分之二之特別多數 ,即足以憲法之權威性 ,並緩和權力間

之衝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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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為符合必要性原則 ,暫停適用之範圍應限於絕對必要之部分 ,即

就本案以外之其他聲請案件 ,並僅以暫停適用暫時處分之範圍為

平艮。

三 、 懇請 鈞庭於 ll碎 年度憲立字第 1號案件 ,於總統提名 、立法

院同意補足相當缺額之大法官 ,而得依修正後憲法訴訟法規定審議

而為判決前 ,就審理標的之憲法訴訟法第 30條 第 4項規定 ,以牴

觸憲法權力分立而瑕疵重大為由 ,經 鈞庭以至少三分之二特別多

數洪 ,就 鈞庭 l1猝 年度憲立字第 1號案件以外之其他聲請案件 ,

如具保全之急迫性與必要性 ,而 符合暫時處分之要件者 ,暫停適用

本次關於最低出席與同意之人數門檻擴張及於暫時處分裁定之規

定 。

伍 、 狀請 鈞庭鑒察 ,實戚德澤 。

謹   狀

憲法法庭             公鑒
【附件及證據】
以上均影本

具狀人即撰狀人  劉繼蔚律師

中 華 民 國 11猝 年 0b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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